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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本案前經本會 106 年 2 月 9 日第 5 屆第 31 次會議審查通過，並函抄相關調查意見提案糾正

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及所屬臺北監獄，並請議處失職人員見復。2.按法務部函復督促所屬矯

正署歷次續處辦理情形，除針對本院前件審查意見所提「雖嗣後補正檢陳懲處人令影本到院，

惟未擬定相關策進作為，以杜絕類案再次發生」，就該監戒護外醫實際作業，設計「收容人報

告收受章」及製作「收容人申請（報告）單處理登記簿」等 5 點檢討改進情形，擬定相關精進

作為；另針對本案調查所揭缺失，經該部續處檢討再澄復說明，關於移監作業正式規定之公文

部分，法務部矯正署前以 106 年 3 月 9 日法矯署安字第 10604001260 號之核予機動調整移監函

提示相關注意事項暨有關再次宣達移監保管款之移轉及相關入帳作業流程部分，該部矯正署業

於 105 年 11~12 月宣達事項後勤資源組第 5 點宣達所屬各矯正機關，處置尚屬合宜，並檢陳相

關附件到院備查，以實其說，符合本院調查意見之旨。惟本件仍函請法務部轉飭所屬矯正署應

本於權責，落實督導所屬賡續妥處，並自行列管追蹤後續相關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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